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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第七一四研究所、中国船舶集团有限公司、中远海运重工

有限公司、招商局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福建船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江苏扬子江船业集团公司、江苏新

时代造船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谭效时、向可祺、韩占猛、宋晓晓、李明、罗文清、王天义、黄朝俊、李磊、

董芳、蒲芃成、杨振民、张宏飞、周科伟、刘锋、徐振宇、孙国立、张亮亮、关攀博、张婷、华承贺、

李敬岩、闫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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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相关的核算边界、核算步骤与核算方

法、数据质量管理、报告内容和格式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核算企业的碳排放量，并编制碳排放

报告。船用中、低速机制造企业也适用本文件。 

注：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从事船舶制造与修理、钢结构及移动钻井平台、浮动式生产平台、

海洋工程作业平台、海洋工程辅助船总装等的企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384  石油产品热值测定法 

GB/T 8984  气体中一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氢化合物的测定（气相色谱法） 

GB 17167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GB/T 22723  天然气能量的测定 

GB/T 32150  工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和报告通则 

GB/T 38067  船舶制造企业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要求 

HJ 604  环境空气  总烃、甲烷和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直接进样-气相色谱法 

HJ 644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吸附管采样-热脱附/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759  环境空气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罐采样/气相色谱-质谱法 

DB 21/3160  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 

DB 31/934  船舶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DB 33/2146  工业涂装工序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GB/T 32150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报告主体 reporting entity 

具有碳排放行为的法人企业或视同法人的独立核算单位。 

[GB/T 32150-2015，3.2，有修改] 

3.2 

碳排放 carbon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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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时间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气体（CO2）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GB/T 32150—2015，3.6，有修改] 

3.3 

燃料燃烧排放 fuel combustion emissions 

燃料在氧化燃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 

[GB/T 32150—2015，3.7，有修改] 

3.4 

过程排放 process emission 

在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中除燃料燃烧之外的由于物理或化学反应、二氧化碳工质气体逸散、

废气处理等造成的碳排放。 

[GB/T 32150—2015，3.8，有修改] 

3.5 

净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emission from net purchased electricity and heat 

企业消费的净购入电力和净购入热力（蒸汽、热水）所对应的电力或热力生产环节产生的碳排放。 

[GB/T 32150—2015，3.9，有修改] 

3.6 

活动数据 activity data 

导致碳排放或清除的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表征量。 

[GB/T 32150—2015，3.12，有修改] 

3.7 

排放因子 emission factor 

表征单位生产或消费活动量的碳排放的系数。 

[GB/T 32150—2015，定义3.13，有修改] 

3.8 

碳氧化率 carbon oxidation rate 

燃料中的碳在燃烧过程中被完全氧化的百分比。 

[来源：GB/T 32150—2015，3.14] 

4 核算边界 

4.1 概述 

报告主体应以企业法人为边界，核算和报告其生产系统产生的碳排放。生产系统包括主要生产系统

（如板材预处理区域、分段制作区域、涂装区域、总组搭载区域、系泊试验区域等）、辅助生产系统及

直接为生产服务的附属生产系统，其中辅助生产系统包括动力、供电、供水、化验、机修、库房、运输

等，附属生产系统包括生产指挥系统（如办公楼等）和厂区内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和单位（如职工食堂、

车间浴室等）。 

如果报告主体还从事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以外的其他生产服务活动，并存在本文件未涵盖的碳

排放环节，则应参考其他相关行业的企业碳排放核算与报告要求进行核算并汇总报告（参见附录 A）。 

4.2 核算和报告范围 

报告主体进行核算和报告的范围如下： 

——燃料燃烧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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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排放； 

——净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5 核算步骤与核算方法 

5.1 核算步骤 

报告主体进行企业碳排放核算的工作流程包括以下步骤： 

——确定核算边界； 

——识别排放源； 

——收集活动数据； 

——选择和获取排放因子数据； 

——分别计算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量； 

——汇总计算企业碳排放量。 

5.2 核算方法 

5.2.1 概述 

企业的碳排放总量应等于边界内所有生产系统的化石燃料燃烧所产生的排放量、过程排放量，以及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排放量之和，按公式 （1）计算： 

热力电力过程燃烧 EEEEE +++= ·············（1） 

式中， 

E    ——企业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燃烧——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过程——企业边界内工业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电力——企业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热力——企业净购入的热力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5.2.2 燃料燃烧排放 

5.2.2.1  计算公式 

化石燃料燃烧导致的碳排放量是企业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的加总，按

公式（2）计算。 

EFiADiE
i


=

=
n

1

燃烧 ················（2） 

式中， 

E 燃烧——企业边界内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碳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i ——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吉焦（GJ）； 

E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i   ——化石燃料种类。 

5.2.2.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化石燃料燃烧的活动水平是核算和报告年度内各种燃料的消耗量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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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低位发热量的乘积，按公式（3）计算。 

iii FCNCVAD = ················（3） 

式中， 

ADi  ——报告期内第 i 种化石燃料的活动水平，单位为吉焦（GJ）； 

NCVi ——报告期内第 i 种燃料的平均低位发热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吨（GJ/t）；

对气体燃料，单位为吉焦每万标准立方米（GJ/104Nm3）； 

FCi  ——报告期内第 i 种燃料的净消耗量；对固体或液体燃料，单位为吨（t）；对气体燃料，单

位为万标准立方米（104Nm3）； 

i  ——化石燃料种类。 

对于燃料的净消耗量，采用企业计量数据，相关计量器具应符合 GB 17167、GB/T 38067。对于化

石燃料平均低位发热量，具备条件的企业可开展实测，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进行检测，采用与相关

方结算凭证中提供的检测值。如选择实测，化石燃料低位发热量检测应遵循 GB/T 213、GB/T 384、GB/T 

22723等相关标准。如无实测条件，可采用本文件附录 B 所提供的推荐值。 

5.2.2.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消耗的化石燃料燃烧的排放因子由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

率等参数计算得到，计算如公式（4） 所示： 

iii OFCCEF =
12

44
···············（4） 

式中， 

EFi ——第 i 种燃料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CCi ——第 i 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吉焦（tC/GJ），采用本文件附录 B 所提供

的推荐值； 

OFi ——第 i 种化石燃料的碳氧化率（%），采用本文件附录 B 所提供的推荐值； 

i ——化石燃料种类。 

5.2.3 过程排放 

5.2.3.1  计算公式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的生产过程排放由各工艺环节产生的过程排放加总获得，具体按公式（5）

计算。 

VOCsWD EEE +=过程 ················（5） 

式中， 

E 过程 ——工业生产、废弃物处理处置过程中产生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WD ——CO2 作为保护气的焊接过程造成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VOCs——挥发性有机物处理过程造成的碳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生产过程中，使用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焊接过程中 CO2 保护气直接排放

到空气中，其排放量按公式（6）和（7）计算。 


=

=
n

i

iW D EE
1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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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


j

ijij

ii
i

MP

WP
E ················（7） 

式中， 

EWD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造成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i   ——第 i 种保护气的 CO2排放量，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Wi  ——第 i 种保护气的净使用量，单位为吨（t），计算方法见公式（9）； 

Pi   ——第 i 种保护气中 CO2的体积百分比（%）； 

Pij   ——第 i 种保护气中第 j 种气体的体积百分比（%）； 

Mij   ——第 i 种保护气中第 j 种气体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克每摩尔（g/mol）； 

i    ——保护气类型； 

j    ——第 i 种保护气中含 CO2在内的气体种类。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生产过程中，涂装工序的挥发性有机物（VOCs）通常难以监测，故推荐

用碳质量平衡法来核算通过燃烧或催化氧化等氧化型污染控制措施处理 VOCs 产生的 CO2 排放。以涂

装工序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根据该系统的 VOCs 产生量和监测的 VOCs 排放量进行 VOCs 去除

量衡算，其氧化的产物 CO2 被排放到大气中，CO2 排放量按公式（8）计算。 

OFCCME VOCsVOCsVOCs =
12

44
·············（8） 

式中， 

MVOCs ——氧化型污染控制措施挥发性有机物去除量，单位为吨（t），计算方法见公式（10）； 

CCVOCs——挥发性有机物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吨（tC/t），计算方法见公式（11）； 

OF   ——挥发性有机物处置装置的碳氧化率，如无实测数据可取缺省值 0.99。 

 

5.2.3.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电焊保护气净使用量根据电焊保护气的购售结算凭证以及企业台账，按照公式（9）计算。其中，

保护气的期初库存量、期末库存量取自企业的台账记录，购入量、售出量采用结算凭证上的数据。其他

参数从保护气瓶上标识的数据获取，或由保护气供应商提供。 

 

iiiii DIIEACIBW −−+= ·············（9） 

式中， 

Wi  ——第 i 种保护气体的使用量，单位为吨（t）； 

IBi  ——第 i 种保护气的期初库存量，单位为吨（t）； 

IEi  ——第 i 种保护气的期末库存量，单位为吨（t）； 

ACi ——报告期内第 i 种保护气的购入量，单位为吨（t）； 

DIi  ——报告期内第 i 种保护气的售出量，单位为吨（t）； 

i    ——含二氧化碳的电焊保护气体种类。 

 

涂料净使用量以涂料收购结算凭证及企业台帐或统计报表为依据确定，VOCs 产生量按照 DB 

21/3160、DB 33/2146、DB 31/934 等进行计算，VOCs 排放量以企业监测数据为依据确定，VOCs 去除

量按公式（10）计算。其他参数从涂料包装瓶上标识的数据获取，或由涂料供应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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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oeipopVOCs MMMMM −−+= ·············（10） 

 

式中， 

MVOCs——氧化型污染控制措施挥发性有机物去除量，单位为吨（t）； 

Mop  ——有组织排放范围内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Mip  ——无组织排放范围内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单位为吨（t）； 

Moe  ——有组织排放范围内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单位为吨（t）； 

Mie  ——无组织排放范围内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单位为吨（t）； 

在未处理且未监测无组织排放范围内挥发性有机物的情形下，则假定此范围使用涂料产生的挥发性

有机物全部排放到大气中，Mip=Mie。 

 

5.2.3.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有条件的企业可自行或委托有资质的专业机构定期检测 VOCs 的含碳量，VOCs 含碳量的测定应遵

循 GB/T 8984、HJ604、HJ644、HJ 759等相关标准，其中对于 VOCs 的气体组分，应在每月至少进行一

次检测，根据每种气体组分的体积浓度及该组分化学分子式中碳原子的数目计算含碳量，并根据 VOCs

月排放量，加权平均作为 VOCs 的年度含碳量。VOCs 含碳量按公式（11）计算： 

 

 






 
=

n

nn
VOCs

CNV
CC

4.22

1012
············（11） 

式中， 

n    ——挥发性有机物的各种气体组分，CO2除外； 

CCVOCs——挥发性有机物的含碳量，单位为吨碳每吨（tC/t）； 

Vn    ——挥发性有机物中第 n 种含碳化合物的体积浓度（%）； 

CNn  ——挥发性有机物中第 n 种含碳化合物化学分子式中的碳原子数目； 

12  ——碳的摩尔质量，单位为千克每千摩尔（kg/kmol） ； 

22.4 ——标准状况下理想气体摩尔体积，单位为标准立方米每千摩尔（Nm3/kmol）。 

5.2.4 净购入电力、热力产生的排放 

5.2.4.1计算公式 

 

企业净购入的电力、热力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12）和（13）计算。 

电力电力电力 EFADE = ···············（12） 

热力热力热力 EFADE = ···············（13） 

式中， 

E 电力   ——净购入的电力产生的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E 热力   ——净购入的热力产生的排放，单位为吨二氧化碳（tCO2）； 

AD 电力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的电量，单位为兆瓦时（MWh）； 

AD 热力 ——企业的净购入使用的热量，单位为吉焦（GJ）；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CA
NS
I



T/CANSI 69—2023 

7 

EF 电力 ——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兆瓦时（tCO2/MWh）；       

EF 热力 ——热力供应的排放因子，单位为吨二氧化碳每吉焦（tCO2/GJ）。 

  

5.2.4.2 活动水平数据获取 

 

企业净购入电量数据以企业电表记录的读数为准，如果没有电表记录，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电费发

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企业应按净购入电量所在的不同电网，分别统计净购入电量数据。 

企业净购入热力数据以企业热计量表计量的读数为准，如果没有计量表记录，可采用供应商提供的

供热量发票或者结算单等结算凭证上的数据。 

 

5.2.4.3 排放因子数据获取 

 

电网年平均供电排放因子选用国家主管部门最新发布的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进行计算。热力供应

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暂按 0.11 tCO2/GJ 计（依据国家发改委发布的 24 个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算方

法与报告指南），待政府主管部门发布官方数据后应采用官方发布数据并保持更新（参见附录 B）。 

6 数据质量管理 

报告主体应加强碳排放数据质量管理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建立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规章制度，包括负责机构和人员、工作流程和内容、工作周期和

时间节点等；指定专职人员负责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工作； 

——建立健全的碳排放和能源消耗的台账记录； 

——建立健全的企业碳排放参数的监测计划； 

——有条件的企业，还可定期监测主要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和含碳量、重点燃烧设备的碳氧化率等参

数； 

——建立企业碳排放报告内部审核制度； 

——建立文档的管理规范，保存碳排放核算和报告的文件和有关的数据资料。 

7 报告内容和格式 

7.1 概述 

报告主体应参照附录 A 的格式进行报告。 

7.2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 

报告主体基本信息应包括报告主体名称、单位性质、报告年度、所属行业、组织机构代码、法定代

表人、填报负责人和联系人信息等。 

7.3 碳排放量 

报告主体应报告年度碳排放总量，并分别报告化石燃料燃烧排放量、过程排放量、净购入电力和热

力产生的排放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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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在报告年度内用于企业生产的各种燃料的消耗量和相应的低位发热量、工业生

产过程排放所涉及的原料气的消耗量、电焊保护气净使用量和混合气体的体积比、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

等，并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采用本文件的推荐值或实测值）。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相关生产以外的产品活动，则应参考其它相关行业的

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报告其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 

7.5 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 

报告主体应报告企业在报告年度内用于生产的各种燃料的单位热值含碳量和碳氧化率数据、电网年

平均供电排放因子和热力供应的排放因子等数据，并说明这些数据的来源（采用本文件的推荐值或实测

值）。 

报告主体如果还从事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相关生产以外的产品活动，则应参考其它相关行业的

企业碳排放核算和报告要求，报告其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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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报告格式模板 

 

A.1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报告》封面见图 A.1。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报告 

 

 

 

 

 

 

 

报告主体（盖章）：  

报告年度： 

编制日期：  年  月  日 

 

 

 

图 A.1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报告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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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报告》情况报告页见图 A.2。 

 

 

 

根据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发布的 T/CANSI 69 本报告主体核算了      年度碳排放

量，并填写了相关数据表格。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企业基本情况 

 

二、碳排放 

 

三、活动水平数据及来源说明 

 

四、排放因子数据及来源说明 

 

本企业承诺对本报告的真实性负责。 

 

 

 

 

 

 

 

 

 

 

 

法人代表(签字):                  

  

年    月    日     

  

 

 

附表 1  报告主体年度碳排放量汇总表 

附表 2  报告主体排放活动水平数据 

附表 3  报告主体排放因子和计算系数 
 

 

图 A.2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报告》情况报告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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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报告》年度碳排放量汇总表见表 A.1。 

表 A.1  年度碳排放量汇总表 

   源类别
1
 CO2当量（单位：tCO2） 

化石燃料燃烧 CO2排放  

工业生产过程 CO2排放  

净购入的电力和热力产生的 CO2排放  

企业碳排放总量  

 

 
1
 应按实际排放的 CO2源类别分别报告其排放量，多于以上源类别时自行加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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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4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报告》排放活动水平数据表见表 A.2。 

表 A.2  排放活动水平数据表 

排放类型 燃料品种 
消耗量 

t，10
4
Nm

3
 

低位发热量 

GJ/t，GJ/10
4
Nm

3
 

化石燃料燃烧
2
 

无烟煤   

烟煤   

褐煤   

洗精煤   

其它洗煤   

型煤   

石油焦   

其他煤制品   

焦炭   

原油   

燃料油   

汽油   

柴油   

一般煤油   

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石脑油   

其它石油制品   

天然气   

工业生产过

程
3
 

二氧化碳气体

保护焊
4
 

参数名称 数值 单位 

保护气的期初库存量  t 

保护气的期末库存量  t 

保护气的购入量  t 

保护气的售出量  t 

混合气体中 CO2的体积百分比  % 

混合气体中气体 A 的体积百分比  % 

混合气体中气体 B  的体积百分比  % 

混合气体中气体 C 的体积百分比  % 

混合气体中气体 D 的体积百分比  % 

挥发性有机物

处理
5
 

有组织排放范围内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 Mop  t 

无组织排放范围内挥发性有机物产生量 Mip  t 

有组织排放范围内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Moe  t 

无组织排放范围内挥发性有机物排放量 Mie  t 

 
2
 报告主体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消耗的其他能源品种。 

3
 报告主体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涵盖的碳排放环节；如果还从事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行业以内

的生产活动，并存在本文件未涵盖的碳排放环节，应自行加行报告。 
4
 如有更多的混合气体种类，自行加行报告。 

5
 如有更多的挥发性有机物中含碳化合物种类，自行加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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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类型 参数名称 数值 单位 

工业生

产过程
6
 

挥发性有机

物处理
7
 

挥发性有机物中第 1 种含碳化合物 a 的体积浓度

Va 
 

% 

挥发性有机物中第 2 种含碳化合物 b 的体积浓度

Vb 
 

% 

净购入的电力、热力 
电力净购入量  MWh 

热力净购入量  GJ 

 
6
 报告主体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涵盖的碳排放环节；如果还从事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行业以内

的生产活动，并存在本文件未涵盖的碳排放环节，应自行加行报告。 
7
 如有更多挥发性有机物中含碳化合物种类，自行加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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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  《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企业碳排放报告》报告主体排放因子与计算系数表见表 A.3。 

表 A.3  报告主体排放因子与计算系数表 

 燃料品种 
单位热值含碳量 

（t/GJ） 

碳氧化率 

（%） 

化石燃料燃烧
8
 

无烟煤   

烟煤   

褐煤   

洗精煤   

其它洗煤   

型煤   

石油焦   

其他煤制品   

焦炭   

原油   

燃料油   

汽油   

柴油   

一般煤油   

液化天然气   

液化石油气   

石脑油   

其它石油制品   

天然气   

 参数名称 数值 单位 

工业生产过程
9
 

二氧化碳气体

保护焊
10
 

混合气体中 CO2的摩尔质量  g/mol 

混合气体中气体 A 的摩尔质量    g/mol 

混合气体中气体 B 的摩尔质量    g/mol 

混合气体中气体 C 的摩尔质量    g/mol 

混合气体中气体 D 的摩尔质量    g/mol 

挥发性有机物

处理
11
 

挥发性有机物中第 1 种含碳化合物 a 化学

分子式中的碳原子数目 
 

个 

挥发性有机物中第 2 种含碳化合物 b 化学

分子式中的碳原子数目 
 

个 

净购入的电力、热力 
电力  tCO2/MWh 

热力  tCO2/ GJ 

 
8
 报告主体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消耗的其他能源品种。 

9
 报告主体应自行添加未在表中列出但企业实际涵盖的碳排放环节；如果同类参数多于一种时应自行添加；如果从

事船舶及海洋工程装备造修行业以内的生产活动，并存在本文件未涵盖的碳排放环节，应自行加行报告。 
10
 如有更多的混合气体种类，自行加行报告。 

11
 如有更多的挥发性有机物中含碳化合物种类，自行加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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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相关参数推荐值 

 

相关参数推荐值见表B.1、表B.2。 

表 B.1  常用化石燃料相关参数推荐值 

燃料品种 计量单位 低位发热量 

（GJ/t，GJ/×10
4
Nm

3
） 

单位热值含碳量 

(tC/GJ) 
燃料碳氧化率 

 

 

 

 

固体燃料 

无烟煤 t 26.7
c
 27.4

b
×10

-3
 94% 

烟煤 t 19.570
d
 26.1 

b
×10

-3
 93% 

褐煤 t 11.9 
c
 28 

b
×10

-3
 96% 

洗精煤 t 26.334
a
 25.41

b
×10

-3
 90% 

其它洗煤 t 12.545 
a
 25.41

b
×10

-3
 90% 

型煤 t 17.460 
d
 33.6 

b
×10

-3
 90% 

石油焦 t 32.5 
c
 27.5 

b
×10

-3
 98% 

其他煤制品 t 17.460 
d
    33.60 

d
×10

-3
 90% 

焦炭 t 28.435 
a
 29.5 

b
×10

-3
 93% 

 

 

 

 

 

液体燃料 

原油 t 41.816 
a
 20.1 

b
×10

-3
 98% 

燃料油（重油） t 41.816 
a
 21.1

 b
×10

-3
 98% 

汽油 t 43.070 
a
 18.9 

b
×10

-3
 98% 

柴油 t 42.652 
a
 20.2 

b
×10

-3
 98% 

一般煤油 t 43.070 
a
 19.6 

b
×10

-3
 98% 

液化天然气 t 44.2 
c
 17.2

 b
×10

-3
 98% 

液化石油气 t 50.179 
a
 17.2 

b
×10

-3
 98% 

石脑油 t 44.5 
c
 20.0 

b
×10

-3
 98% 

其它石油制品 t 40.2 
c
 20.0 

b
×10

-3
 98% 

气体燃料 天然气 10
4
Nm

3
 389.31 

a
 15.3 

b
×10

-3
 99% 

a 
《中国能源统计年鉴 2013》。 

b 
《省级温室气体清单编制指南（试行）》。 

c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d 
《中国温室气体清单研究》（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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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其他排放因子推荐 

参数名称 单位 二氧化碳排放因子 

电力（全国电网平均） tCO2/MWh 0.5703 

热力 tCO2/GJ 0.11 

注：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应采用国家最新发布数值，本表电力（全国电网平均）排放因子数值出自生态

环境部发布的《关于做好 2023—2025 年发电行业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报告管理有关工作的通知》（环办

气候函〔2023〕4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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